
前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處長張應當

涉嫌長期性騷擾女性員工案

調查委員：葉大華、葉宜津

115年3月18日



張應當

前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處長 簡任第11職等

（113年11月26日免職）



日期 事件

113.9.9 甲女向臺中交通局提出性騷擾申訴

113.10.8 乙女、丙女向臺中交通局提出性騷擾申訴

113.10.9 丁女向臺中交通局提出性騷擾申訴

113.10.16 戊女向臺中交通局提出性騷擾申訴

113.11.5 張應當停職

113.11.11 申女向臺中交通局提出性騷擾申訴

113.11.13 臺中交通局性騷擾申處會認定張應當對甲、乙、丙、丁、戊女成立權勢性騷擾

113.11.26 臺中市政府予以張應當1次2大過免職

113.12.18 張應當向保訓會提起復審

113.12.23 臺中交通局性騷擾申處會認定張應當對申女成立權勢性騷擾

114.10.21 保訓會駁回復審

時

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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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 113年○月○日下午1時40分左右，至張應當辦公室遞送公文並請示

該處下周起搬至北屯新址之事宜。談話過程中，張應當突然微起身

拉住甲女的一隻手，並上下撫摸，甲女錯愕把手抽回後，張應當於

講了兩三句話之際，又再次起身拉住甲女另一隻手撫摸。

• 甲女慌忙抽手並轉身想要逃離，張應當將她叫住，隨即繞出辦公桌

走到甲女身旁，突襲環抱甲女（觸及甲女胸部下緣），並貼近甲女

耳邊低語「很喜歡妳」、「看到妳很癢」。甲女急忙掙脫快步逃離。

• 甲女當日赴警局報案；臺中地檢署114年10月23日以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第1項之「乘機性騷擾」罪嫌對張應當提起公訴。

甲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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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 110年○月○日於○○會勘後，張應當邀約乙女在○○街上走走；嗣

於兩人閒逛過程中，張應當詢問乙女有沒有「心動」之曖昧言語。

• 乙女與同仁至張應當辦公室請示是否得參加環評審查會，經張應當

否決。詎乙女返回座位後，隨即接到張應當來電，謂：「不要說話、

不要叫我（註：指其「處長」職稱）」、「如果我讓妳去開會，那

妳就要留下來陪我約會」。乙女告以可能會跟朋友約吃飯，張應當

回應：「那不要跟他們約，以我為主」。

乙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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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 110年○月○日環評審查會結束後，張應當先行離場，嗣傳訊息要乙

女前往附近某巷弄會合。乙女回覆尚在與顧問公司討論，張應當命

乙女不用參加；乙女回電表示當日確與朋友有約，張應當聽後不悅

表示：「好，那妳回去；不用了！」 

• 此後乙女感受張應當明顯刁難，諸如翻舊帳、工作事項遭放大檢視，

及動輒在幹部群組遭指名痛罵等，令乙女精神飽受折磨，乃以侍親

名義，簽准自111年○月○日起留職停薪。

• 112年○月○日復職後，因仍派任於臺中公捷處隸屬張應當麾下，最

終決定提出辭呈，112年○月○日離任。

乙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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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 110年○月間，張應當將丙女單獨叫進辦公室，誇讚丙女聰明伶俐且

長得漂亮，身材又好，之後即手沿丙女身材比劃，甚至有點抖動像

是撫摸的動作出現，令丙女深感冒犯。

• 110年起，張應當經常性請丙女單獨進辦公室報告工作進度，再藉機

對丙女肢體碰觸（例如要求丙女於其身側說明，再有意無意觸碰丙

女的手）。此外，曾多次邀約丙女一起參加公務參訪行程，陳稱：

「這個好想跟妳一起去，就是我們兩個一起去就好」等曖昧言語。

丙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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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 110年○○○○通車典禮隔天，張應當將丁女叫進辦公室，說：「妳

有發現我昨天看你的眼神不一樣嗎？就是我發現我對妳心動、我很

喜歡妳」等語。此後，張應當會將丁女找進辦公室，要求丁女站近

一點，並夾雜「我好喜歡妳」、「為什麼要急著走？我想再多欣賞

妳、多看妳幾眼」等言語。

• 曾在上班期間打分機給丁女，要丁女不准喊「處長」，並詢問「晚

上有沒有空？我們去約會吃晚餐」。遇有出差行程，會邀約丁女

「這個業務很需要妳一起去，去完之後就去約會、吃飯」。

丁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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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 多次於夜間接到張應當以LINE來電詢問公務，突然穿插：「我喜歡

妳」、「愛妳」、「妳對我的感覺怎樣」等語。

• 110年○月○日晚間11時左右，張應當以LINE跟丁女詢問公務，之後

描述他正把枕頭夾在雙腿之間，摩擦下體，想著丁女等充滿性暗示

情節；丁女困窘回應：「處長，這樣不好吧，你老婆聽到可能會生

氣；如果沒有別的事，我要掛電話了」，然後迅速結束通話，張應

當隨即以LINE傳送「我是在書房」之訊息。

丁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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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 113年○月間，張應當將戊女叫進辦公室，希望戊女與其一起去參加在

○○過夜的活動，想在那邊跟戊女約會等語。戊女拒絕，張應當仍透過

戊女直屬科長及親自勸說戊女前往。

• 113年○月間，戊女因業務需要拍攝○○○○影片，影片作成後，張應

當將戊女叫進辦公室，稱讚其很漂亮、很上相，希望以後影片就由戊女

來錄等語。同年○月○日，戊女至張應當辦公室請示○○○○活動如何

派員，張應當又稱戊女長得很漂亮，身材很好，應該由伊出席讓記者拍

攝比較好看。

• 113年○月底，因組織調整，兩人業務上應無直接對應關係，張應當卻

再次邀約戊女共同參加○○ 3天2夜的公務活動，並稱「我很喜歡你，

我們一起去○○玩才有趣」等語。

戊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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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 110年○月○日與張應當至○○參加論壇，中場休息時，張應當向申女

表示：「我們來『角色扮演』一下，等一下你來當導遊，我們逛一下

○○」、「交通局只有我們兩個嗎？這樣不會有眼線」等言語，申女推

辭，張應當仍積極勸進稱：「那我來當」。申女急忙洽請熟識廠商協助，

始迴避該窘境。

• 113年○月○日，張應當於申女持陳公文時，刻意近身並碰觸申女手臂

（有明顯抓取之動作）。

• 113年○月○日，張應當於其辦公室向申女表示：「每次看你這樣子精

神奕奕的很好，然後都會笑」、「妳怎麼不笑了？妳笑的時候會抖動，

讓我覺得很興奮」，視線並停留在申女胸部位置。

申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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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應當擔任臺中公捷處處長期間，未能謹慎、公正

行使其職權，竟濫用機關首長之權勢地位，長期性

對該處至少6名女性同仁為言語及肢體性騷擾，除

造成受害女性同仁精神痛苦，更使該處淪為敵意性、

脅迫性、冒犯性之工作環境。核其所為，除該當性

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敵

意環境性騷擾」，及同條第2項「權勢性騷擾」之

不法行為外，並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及第7條

後段等規定，違失情節重大。

調

查

意

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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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要求立即回覆LINE訊息（包含下班後）

• 甲女：有一次晚上我在跟朋友吃飯，因電話關靜音，後來發現有10幾、20幾通

未接來電，因為他動員所有人打電話給我，叫大家把我找出來。

• 乙女：（問：張應當是否要求你們下班後還是要隨時回訊息？）有。只要沒回就

會在主管群組被罵。

• 丁女：如果不回LINE，還會被問為什麼沒有回。

• 壬女：他在主管群組交辦工作如果沒有立即回，就會很嚴厲地要馬上找這個人。 

但因怕被秋後算帳，就算被霸凌也沒人敢提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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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摔及撕公文、大聲咆哮、罵三字經等

• 乙女：（問：具體描述張應當霸凌同仁的情事？)例如撕、摔公文，大聲咆哮，

對男生罵三字經等。

• 午男

他曾經跟我說：「你什麼不行，白目最行」、「你們是豬喔」等。幾乎每天都會這

樣對待別人……。他在辦公室大吼時外面都聽得到。

一字經、三字經、五字經都會罵。男性同仁都會被罵，也會摔公文、撕公文，然後

叫你「撿了、出去！」我本來80幾公斤，跟他共事後爆瘦到70公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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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騷 擾 職 場 霸 凌

摔及撕公文、大聲咆哮、罵三字經等

• 丙女：為避免張前處長騷擾，所以不敢

穿較露的衣服、用小孩當擋箭牌等各種

方式躲避，或許也讓他察覺伊對他的躲

避之意，開始霸凌之舉，張前處長所提

的處務會議中，就是當大家的面挑毛病、

撕公文；之後伊就知道，伊必須要乖乖

聽話不能做任何反抗。

丙女提供LINE對話截圖 15



• 經查，張應當另亦涉有濫用其機關首長權勢地位，

常態性對同仁大聲咆哮、動輒以髒話辱罵男性同仁、

嚴厲要求同仁須「隨時」回應其LINE通話與訊息，

如未回應即遭辱罵、當眾任意撕摔及丟公文，讓承

辦人難堪、對性騷擾不成之女同事秋後算帳，故意

挑小毛病公開羞辱、動輒以懲處威脅不配合之同仁，

或威脅要同仁自請降調、自請處分等情。

調

查

意

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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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作為顯已逾越監督管理所必要之合理範圍，且

持續以威脅、冒犯、歧視、侮辱、孤立言行等方式，

造成敵意性、脅迫性、冒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

致嚴重損害部屬人格尊嚴及惡化職場工作環境；其

除構成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職場

霸凌」之不法行為，並明顯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

條、第6條及第7條後段等規定，亦核有違失情節重

大。

調

查

意

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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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昭甫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比照簡任第13職等



• 於張應當高壓領導及性騷擾之影響下，陸續有該處同仁

提出商調、留停、離職申請。經葉昭甫與各該同仁面談，

即有多人向其明確指訴張應當之相關惡行

在留停之前，被霸凌還有環評被騷擾

的事情我都有（跟局長）說，並暗示

其他女性主管也有被騷擾，告訴他有

些人可能因需要這份工作所以不敢

講……。葉局長說他會好好處理。

我在112年約○月期間想商調，商調

函被張應當壓了一個多月，……局長

找我去詢問（商調）原因，我反問他

沒有聽到什麼事情嗎？他說有耳聞處

長脾氣比較壞……。

乙女 午男 19



勘驗結果足證，葉昭

甫所謂「事前不知張

應當有性騷擾情事」

等語，要無可採。又

其於該次面談過程中，

不斷強調對組織人事

安定性之重視及妥處

該問題之承諾，後續

卻消極不作為。

卸責諉過

葉昭甫身為臺中市政

府職安衛小組成員，

理應熟知相關法規及

處理流程，卻於知悉

張應當涉及職場霸凌

案件時，未依法通報

及妥處，顯有迴護張

應當之嫌。

未依法妥處

葉昭甫稱「不只一次跟

張應當提到，跟同仁應

對上需再拿捏」，並於

張應當之人事考評紀錄，

記載「需加強內部溝通

與基層溝通」等；惟顯

未達矯正張應當霸凌惡

行之實效。

督管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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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交通局局長葉昭甫身為張應當之直屬上級主管，並

早經多名被害同仁向其指訴張應當之相關惡行，卻遲未

就張應當所涉「性騷擾」情節，為必要之釐清，依性工

法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與補救措施，甚至辯稱「事前不

知張應當有性騷擾情事」；而就張應當所涉「職場霸凌」

部分，未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積極妥處，僅

口頭提醒注意，後續並未依法通報該局安全及衛生防護

小組進行調查或管考，容任張應當之違失行為持續發生，

無人敢出面申訴，凸顯相關職場霸凌申訴機制失靈，並

有迴護張應當之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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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意

見

三



• 核其所為遲滯處理張應當之違失行為至少逾2年，顯未

善盡監督管理之職責，而有違反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

行為時應適用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3

條第2項等規定之情事，構成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

條、第25條，及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怠於執行職

務」之應受懲戒事由，違失情節重大。

22

調

查

意

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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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過程

未保障隱私

未積極協助請

假休養

怠於提供

心理諮商資源

未告知或轉介

法律扶助

跨機關督導

及整合不周

臺

中

市

政

府

之

缺

失

調

查

發

現



• 我後來才知道我的訪談紀錄是外

包給廠商去打字的……。

• 同仁在調查過程中是在局內的會

議室外排隊等候開會，被其他經

過的人問「你在這裡幹嘛」……。

我們集體申訴後，性平委員會有想

找我們去開會，地點是在（交通）

局裡面，沒有特別被保護的感覺。

甲女 乙女 24

調查過程未審慎顧及被害人之感受及隱私保護，疏

於採取避免其等身分曝光之必要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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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女為○○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

於甲女病假用罄後，未積極協助評估以事假充抵、

申請留職停薪等措施，即要求甲女復職

2

勞工請假規則

普通傷病假：未住院者，1年不得超過30日

病假超過期限：

以事假或特別休假抵充後仍未痊癒者，得予留職停薪



日期 事件 假別

113. ○. ○ 甲女遭性騷擾

113. ○. ○ 提出性騷擾申訴並開始請假 休假

共7.4日
113. ○. ○ 請假中

病假

共25.4日

113. ○. ○ 自公捷處調回交通局○○○，續請病假

113. ○. ○
取得診斷證明：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建議休養3個月

113. ○. ○ 復職並調至○○○

114.○
自臺中交通離職，並至臺中市政府○○局任

職

甲
女
職
務
調
動
及
請
假
情
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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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甲女病假用罄後，未積極協助評估以事假充抵、

申請留職停薪等措施，即要求甲女復職

2

• 臺中交通局人事室對勞動法規掌握不足，僅消極適用 30 天病假

上限，縱甲女提出「建議休養 3 個月」之診斷證明，仍要求其於 

113 年 ○月 ○ 日復職。 

• 依法相關支持作為流於最低限度，不符「立即有效糾正及補救措

施」之立法意旨。



 臺中交通局人事室僅以LINE傳送「

臺中市政府多元化服務資源一覽表」，

惟該表僅為綜合性資訊彙整，非專為性

騷擾案件設計，亦未標示專責窗口或明

確指引，顯非性工法所要求之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未積極提供及轉介既有之心

理諮商資源予被害人，亦未

建置費用補助之具體規範

3

28



29

未積極提供及轉介既有之心理諮商資源予被害人，

亦未建置費用補助之具體規範

3

• 勞動部整合「臺中市政府提

供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之

相關資源」

• 臺中市政府未妥為運用，

僅以LINE傳送一般性服務

資訊，無異捨近求遠

• 臺中市政府補助性騷擾被害

人心理諮商費用（每次上限

2,000元，每案最多6次）

• 申請要件、程序、審查方

式及承辦窗口均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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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114年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實施計畫經費概算（節錄）

申請扶助項目及細項 預算(元) 備註

法律諮詢 50,000
依需求聘請律師協助法令諮詢，每半日或每次最高補助

2,500元，全年最高補助26萬元。

律師代撰民事書狀

之費用
120,000 每一審級最高補助6,000元，全案最高補助18,000元。

未告知或轉介法律扶助資源，致被害人對遭性騷擾

及涉訟所得申請之法律諮詢、扶助等項目毫無所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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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未向被害人具體

告知可運用之法律扶助資源、

申請方式及程序

• 業已編列遭性騷擾及涉訟

之法律諮詢、扶助等專項

預算，被害人卻毫無所悉

• 所稱「當事人未提出法律扶

助使用紀錄」實係倒因為果

• 對所轄性平法規及業務掌

握匱乏，致被害人需獨自

承擔法律與經濟負擔

未告知或轉介法律扶助資源，致被害人對遭性騷擾

及涉訟所得申請之法律諮詢、扶助等項目毫無所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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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處)要點，機關接獲性騷

擾事件申訴，應通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 未就甲女因身心創傷所致請

假休養需求提供具體說明或

協調

• 未積極統籌、橫向整合臺中

市政府及所屬機關現有資源

並適時提供予被害人

臺中市政
府勞工局

• 糾正及補救措施未能即時銜接，通報制度未發揮應有功能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跨機關督導及整合不周5



• 臺中交通局於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竟讓被害人於

該局內公共空間排隊等候訪談，甚至將相關訪談紀錄

外包給廠商打字，僅圖便宜行事，實有造成其等二度

傷害之虞，顯未審慎顧及被害人之感受及隱私保護；

另該局人事室於被害人甲女於普通傷病假用罄惟仍有

休養需求之際，卻未進一步衡酌性騷擾事件對甲女造

成之創傷，積極協助其評估依勞工請假規則以事假充

抵或申請留職停薪之可行性，其支持作為流於最低限

度，難謂切合性工法「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之意旨。

調

查

意

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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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勞動部業整合各地方主管機關提供工作場所性騷擾被害人

運用之相關資源，詎臺中市政府卻未於本案中妥為運用，僅

以LINE傳送一般性服務資訊，無異捨近求遠，使既有資源未

能有效傳遞、媒介及發揮作用，任令被害人僅能自行尋求創

傷輔導與法律扶助資源，使中央補助機制形同虛設，難認已

落實保障被害人之意旨，以上作為皆核有不當及怠失。另臺

中勞工局依法負有後續整合、協調與督導之責。惟該局未積

極統籌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現有資源並適時提供予被害人，

致糾正及補救措施未能即時銜接。該局應就資源整合、權益

告知及督導機制，全盤檢討改進。

調

查

意

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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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二、三，提案彈劾。
處

理

辦

法

調查意見四，糾正臺中市政府，並函請臺中市政府

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隱匿個資，上網公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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